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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 
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

 

审核函〔2023〕120156 号 

 

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注册办法》）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

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发行人主营业务为钒钛磁铁矿的开采、洗选和销售，所属行

业为“B采矿业”门类中的“0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”；本次募投项

目所处行业为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中的“C32

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”大类中的“C3219 其他常用有色金

属冶炼”，且公司主要通过对外引进方式获取相关技术工艺，本次

募投项目所需的建设生产线的初步设计和工程技术设计，委托中

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实施。 

请发行人补充说明：（1）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与募投项目所处

行业分属两大不同行业，本次募集资金属于主要投向主业的理由

和依据；（2）发行人是否充分具有实施募投项目的技术和人力资

源等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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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充分披露募投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及不确定等风险。 

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对问询函的

回复，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本所

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

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

加粗标明；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募

集说明书中。保荐人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募

集说明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募集说明书所做

的任何修改，均应先报告本所。 

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对本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发

行上市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发行人、保荐人及证券服务机构应

当保证回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10 月 16 日 


